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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文件
川组通〔2017〕59 号

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
关于进一步做好提醒、函询和诫勉工作的通知


各市（州）党委组织部，省委各部委、省直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，

省属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国有骨干企业党委（党组）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

常管理监督，坚持抓早抓小、防微杜渐，进一步加大提醒、函询

和诫勉工作力度。根据中央组织部《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

部进行提醒、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》（中组发【2015】12 号）

有关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从严管理监督干部责任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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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牢牢把

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提高政治站位、主动担当作为，切实

担负起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政治责任，进一步推动提醒、函询和诫

勉工作扎实有效开展。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知责、尽责、负

责，敢抓敢管，勇于监督，指导、支持并带头开展提醒、函询和

诫勉。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分管同志要加强领导统筹、精

心组织实施，推动各项举措落到实处。组织人事部门要积极负责、

务实履职，根据发现的问题或收到的反映，及时研究提出提醒、

函询和诫勉意见，切实做到该提醒的提醒、该函询的函询、该诫

勉的诫勉。

二、紧密结合组织人事部门职能，推动提醒、函询和诫勉

工作常态化。充分发挥组织人事部门监督职能作用，经常性、近

距离了解干部，全方位、多角度、立体式全面掌握干部思想、工

作、作风和生活状况，坚持抓早抓小、防微杜渐，及时与干部“咬

耳扯袖”，切实让“红红脸、出出汗”成为常态。一要改进任职

谈话，对新任职干部进行谈话，既要肯定成绩和优点，也实事求

是指出其考察中反映的缺点和问题，提出希望和要求。二要强化

经常性提醒，结合工作调研、日常考核、年度考核、领导班子民

主生活会等工作，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同领导班子成员和下级党政

主要负责人、领导班子成员与分管单位负责人、组织人事部门负

责人与管理范围内的干部，每年至少要开展一次提醒谈话，指出

存在的不足和问题，明确改进方向。三要深化专项工作成果运用，



— 3 —

深入研究巡视、巡察、选人用人检查、经济责任审计、领导干部

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等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有针对性地对

领导干部进行提醒、函询和诫勉。四要高度关注信访举报，对反

映的领导干部问题，除需要调查核实的外，一般都要进行提醒或

函询，让干部把问题讲清楚，问题比较突出的要进行诫勉，不简

单作留存处理。五要抓好整改纠正，领导干部作出的书面回复或

检查应当由其所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字后上报，对提醒、函询

和诫勉对象不如实说明情况、没有改正或改正不明显的，按规定

给予相应处理。

三、注重运用提醒、函询和诫勉措施，有效服务中心工作。

提醒、函询和诫勉工作要坚持聚焦中心工作，积极为中心工作稳

妥有序开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。坚持服务脱贫攻坚工作，对属于

《四川省脱贫攻坚工作约谈、谈话诫勉暂行办法》中所列情形的，

按要求及时进行约谈或谈话诫勉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组织保

障。坚持服务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工作，严格贯彻落实《四

川省党政同责工作目标绩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四川省环境

保护党政同责工作目标绩效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《四川省安全

生产党政同责工作目标绩效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要求，

对领导干部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管等职责不到位的，

按规定和要求应及时进行提醒、函询、诫勉，督促各级领导干部

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职责，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

护和安全生产等工作水平。坚持服务改革创新，紧扣本地本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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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单位）干部队伍建设和发展实际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对思想松懈、

工作懈怠，不担当、不作为的领导干部，要注重运用好提醒、函

询和诫勉措施，及时对其“咬耳扯袖”，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取得

实实在在成效。

四、加大指导督促力度，确保各项措施要求落细落实。注

重调查研究，加强工作指导，推动各地各部门（单位）不断健全

完善相关制度措施，研究制定提醒、函询和诫勉的具体工作流程

或实施办法，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规范性、严肃性和实效性。通过

党报党刊、内部刊物、召开工作会等形式，介绍有关好经验好做

法，促进相互学习借鉴。要加强对各地各部门（单位）开展提醒、

函询和诫勉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。省委

组织部将不定期对各地各部门（单位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。

要严格落实定期报告制度，各地各部门（单位）每年 6 月底前要

上报半年来开展提醒、函询和诫勉工作的相关数据，每年 12 月

底前上报全年相关工作专题总结报告。对各地各部门（单位）贯

彻工作要求不到位、履行职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，

将严肃追究有关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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